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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
法人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 中區辦事處 函 

 
 
 

受文者：自強、白沙、鹿和、太平、沙鹿、永福、大雅、清水、豐原教會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

發文字號：真中區牧字第 115-012 號 

速  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會議記錄 

 

奉主耶穌聖名 

主 旨：檢送中區原鄉團契會議紀錄，請查照。 

 

 

 

 

正本：自強、白沙、鹿和、太平、沙鹿、永福、大雅、清水、豐原教會 

副本：區負責人、中區原住民傳道、關懷中區總會負責人 

 

順 頌 

以 馬 內 利 

區負責  趙英傑 

 

地址：407006 臺中市西屯區福科路 718 號 7樓 

電話：（04）2463-0406 傳真：（04）2463-0402 

電子信箱：tjc.central@gmail.com 

簽 
 

閱 

教務負責人 

(教牧.宣道.教育) 

總務負責人 

(事務.資訊) 

財務負責人 

(會計.出納) 
長執 傳道 

     

收文 

辦理 

 年   月   日 

 承辦者： 字第   號 



2 / 6 

 

115 年 1月 中區 原鄉團契 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5 年 1 月 17日（星期六）晚上 8:00 

地點：太平教會 

主席：曾俊雄弟兄 

記錄：楊均姊妹 

出席人員： 

    清水：林信宏、陳惠蘭 

自強：曾俊雄、謝慈慧、楊智泉、廖慧香、楊均 

    大雅：曾春風、林義盛、林秀惠、蔡惠珍 

太平：何金良、曾淑惠、史春香、史春妹、曾惠蘭、藍愛貞、吳叟、古凱文 

白沙：江立中、張秀珍、顏雅汝、李安盈 

鹿和：張明文、許賢信、蔡美江、黃秀惠、王瀛宣、林但以理 

傳道：劉君豪、楊佳聲 

 

一、禱告 

二、執事勉勵： 

願大家在主愛中互相關心原鄉同靈以及外出的同靈，願神帶領原鄉團契的各項事工。 

三、原鄉團契 115 年 6月 1 日開始由白沙教會輪值，另工作計畫如附件 1。 

四、檢討 114/10/19 親子運動會活動內容及分工： 

（一）太平教會本次擔任醫護組，但由於該會醫護專業知識有限，後續醫護組應由具有醫

護專業知識背景的同靈協助，爰此，決議原鄉團契成立醫護組，並由廖慧香姊妹擔

任組長。 

（二）拔河賽事考量安全層面，倘若中線已被拉至過半且維持 30 秒即可宣布獲勝。 

五、討論年度計畫活動行程內容、舉辦所需經費預算及協助： 

（一）太平教會主辦聖經講習會，暫定 115/5/24（日）或 115/6/28（日），此案日期待 1/22

方能定案，另無須協辦。 

（二）白沙教會主辦戶外活動日期待定。 

六、財務報告年度結餘款及討論年度活動經常費用，如附件 2。 

七、請五間原鄉教會（白沙、鹿和、太平、沙鹿、自強）於本年度 3 月開始繳納原鄉共同基

金（$12,000/年）。 

八、下次原鄉會議輪值接待教會：白沙教會，日期待定。 

九、臨時動議： 

案由：原鄉團契是否成立課務組、活動組，以利認養各項活動？ 

決議：因本團契規模、人數較少，故各項活動仍維持原本運作模式，由各教會輪值主辦

活動，並由協辦教會予以協助。 

十、傳道勉勵： 

期望外出同靈能夠將信仰傳承下去，並互相關懷本地原鄉同靈，尋找迷羊也找回家人，

更盼望天上真神能夠帶領原鄉團契，能夠在信仰上得到造就且有所長進。 

十一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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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年度真耶穌教會中區原鄉團契工作計畫（草案） 

壹、目的：為團結出外謀職及定居於中部地區之原鄉團契同靈，凝聚向心力並增進彼此主內聯

誼，並配合中區編列年度計畫及確保團契作業順暢，並達成年度既定之工作計畫。 

貳、依據：114 年原鄉團契會議紀錄。 

參、對象：真耶穌教會有成立原鄉團契之中區教會同靈（以下原鄉團契）或中區教會有原鄉

同靈而尚未成立團契者。 

肆、執行單位及人員： 

一、輪值總召：依年度順序為白沙、鹿和、自強教會擔任。 

二、活動執行人員：由輪值承辦主辦單位指定活動、推選活動委員及主辦教牧負責人或

契負責擔任之，並依活動內容規模大小增設協辦單位。 

伍、活動場次及時程：本年度原鄉團契活動計畫，依「114 年 8 月 16 日原鄉團契會議」內容

決議，考量原鄉團契之各教會聖工負擔，活動內容安排 2 場並分別於

上下半年度執行。 

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預定舉辦時程 

太平教會 自強教會 第一次-5 月 

白沙教會 鹿和教會 第二次-11 月 

陸、活動內容： 

一、活動面向：團契活動主要內容可分為動態及靜態等，由主辦單位提出計畫。 

二、活動經費：經費來源為各原鄉教會共同基金，依所存基金餘額啟動收費機制（每間

教會$12,000 元）及每年教區之補助款$10,000 元。 

三、管理面向：由年度輪值總召擔任會議主席、決議事項並由資訊股執行公文收發建檔

及會議紀錄。 

四、會計面向：預算執行情形、懸記帳目之清理、經費支出事前審核及帳冊管理零用金

查核。 

五、其他：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訂之。 

柒、擬訂計畫與時程： 

一、依「原鄉團契會議」內容決議，對活動內容分類一併討論，由輔導傳道及執事共同

指導工作內容，對其規劃內容擬具共識後列入下一年度工作計畫。 

二、完成年度工作計畫後，送輪值主辦單位彙整，由資訊請中區辦事處發文公告。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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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請每年 10 月以前完成下一年度工作計畫至定活動內容。 

捌、經費概算： 

項 目 金 額 說 明 

會議餐點 6,000 元 餐點費每人 80 元，80元*25 人*3 次=6,000 元 

上半年度活動 25,000 元 

1. 每人 100 元，5 間教會（每間估 30 人），100元*150 人

=15,000 元，雜項支出 10,000 元 

2. 租賃場地費=5,000 元。 

下半年度活動 45,000 元 

1. 每人 100 元，5 間教會（每間估 50 人），100元*250 人

=25,000 元，雜項支出 15,000 元 

2. 租賃場地費=5,000 元。 

合 計 76,000 元 

備 註 
1. 上述各項經費得不超過總經費額度內調整支應經費編列標準。 

2. 各項經費統一由輪值主辦單位實支實付及核銷。 

玖、本計畫承辦之主辦單位規劃，經原鄉團契各委員共同決議核准後，與各承辦各教會依計

畫共同辦理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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